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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商运发

〔2007〕200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商务部令2007年第1号，以下简称《办法》）于2007年5月1

日正式实施。为做好《办法》贯彻实施工作，推进食品流通

安全行业管理制度建设，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

认识实施《办法》的重要意义 《办法》从流通领域食品安全

行业管理入手，要求各类食品市场建立健全保障食品安全的

管理制度，把住食品进货关和销售关，这不仅是保障上市食

品质量的有效措施，也是商务主管部门行使流通领域食品安

全行业管理职责的有效手段。《办法》的实施，是《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3号

）要求的具体体现，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

“十一五”规划的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流通领域食品安全

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促进我国流通领域食品安全行

业管理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对规范食品流

通秩序，保障食品消费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地方各级

商务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办法》的重要意义，增强责

任感，认真学习，加强组织协调，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办法

》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二、深刻理解食品流通安全管理制度

建设的基本要求 《办法》重在制度建设，重点规定食品市场

应当建立协议准入制度、经销商管理制度、索证索票制度、



购销台账制度和不合格食品退市制度。各项制度基本要求如

下： （一）协议准入制度：市场应与入市经销商签订食品安

全保证协议。协议内容至少应包括经销商入市资质条件，入

市食品质量要求，对入市经销商的管理方式，对不合格食品

实施退市、召回、销毁、公示等处理办法的责任和义务，不

合格食品处理的时间、方法、程序等，协议还应明确经销商

负有保证其经营食品安全的责任，市场负有检查、抽检入市

食品质量的责任。 （二）经销商管理制度：市场应建立经销

商管理档案。档案记录内容应包括经销商名称、身份证明、

联系方式、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等基本信息，经营食品种

类，经营信用记录，经营食品质量情况等。档案记录必须真

实、完整，不得任意销毁，经销商退市后应至少保留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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